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刑法学》复试大纲
说明：
1.本科目考试时不得使用计算器。

2.请考生随时关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招生动态栏目（网址https://yjs.cueb.edu.cn/zsks/zsdt/index.htm），如有大纲更新或变动，均以官方网站的最近通知为准。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一、考试范围
包括刑法学总论部分的全部内容。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题时间：120分钟
（三）满分：100分

三、题型及分值
试题包括简答题和论述题。其中，简答题有2小题，每小题15分，共30分；论述题有2小题，每小题35分，共70分。全卷试题合计100分。

四、参考书目
贾宇主编：《刑法学（上册·总论）》（第二版）（马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
第二部分   考试内容
绪论

第一章 刑法概说

第二章 刑法的基本原则

第三章 刑法的效力

第四章 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

第五章 犯罪客体

第六章 犯罪客观方面

第七章 犯罪主体

第八章 犯罪主观方面

第九章 正当行为

第十章 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第十一章 共同犯罪

第十二章 罪数
第十三章 刑事责任
第十四章 刑罚及其种类
第十五章 刑罚制度
第三部分   题型示例
一、简答题
简述刑罚的概念与特征。

【参考答案要点】刑罚，是刑法规定的由国家审判机关对犯罪人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其某种权益的强制性制裁方法。通常认为，刑罚具有以下特征：

（1）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刑法中制定。

（2）刑罚性质严厉。

（3）仅对犯罪人适用。

（4）由人民法院依法适用。

（5）由特定机关执行。

二、论述题
试述刑罚的目的。

【参考答案要点】1.特殊预防

（1）含义。是指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进行教育改造，预防他们重新犯罪。

（2）实现方式：第一，剥夺犯罪分子再次犯罪的能力，使之不再危害社会。第二，改造和教育犯罪分子，使其弃恶扬善，不敢或者不愿再进行犯罪活动。

2.一般预防。

（1）含义。是指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威慑、警诫潜在的犯罪人，防止他们走上犯罪道路。

（2）实现一般预防的目的应当注意：刑罚的适当性；刑罚的公开性；刑罚的及时性。

3.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关系：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时，应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制约下，首先考虑特殊预防，然后适当考虑一般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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